附件3
[bookmark: _GoBack]酉阳自治县2026年城区学校公开选聘教职工个人教育成果考核内容及计分办法
	序号
	类别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及计分办法
（只统计近三年教育成果，时限范围：2023.03-2026.02）
	国家级
	省市级
	县级
	乡镇
校级
	备注

	1
	表彰荣誉类（最高3分)
	表彰奖励及荣誉
	特级教师，由各级党政、教育、组织人事等部门表彰或审批的与教育教学有关的表彰奖励。各级表彰奖励都只认定2023年至2025年教师节被表彰的项目。
	3
	2
	1
	
	同年度同类型表彰只认定最高层次

	
	
	年度考核
	近三年（本次为2021-2022学年、2022-2023学年、2023-2024学年）年度考核优秀1次加1分。合格不加分。
	

	2
	技能竞赛类（最高4分)
	现场赛课获奖
	参加教育部、市教委、市教科院、市技装中心，县教委、教师发展中心（原教科所、技装中心）组织的与报考学科一致的现场赛课并获奖按相应等级的100%计分，与报考学科不一致的按相应等级的80%计分。
	4
	2
	1
	
	需附教委文件通知

	
	
	技能竞赛获奖
	[bookmark: OLE_LINK5]参加教育部、市教委、市教科院、市技装中心，县教委、教师发展中心（原教科所、技装中心）组织的班主任基本功及其他现场教育教学技能竞赛获奖，与报考学科一致的现场赛课并获奖按相应等级的100%计分，与报考学科不一致的按相应等级的80%计分。奖项分全能（综合）和单项的，只认定全能（综合）奖。
	3
	2
	0.8
	
	

	3
	课题论文类(最高2分)
	课题结题
	参加教育部、市教委、市教科院、市教育评估院、市技装中心，县教委、教师发展中心（原教科所、技装中心）、学校组织的课题（项目）研究且已结题，根据课题（项目）个数分别按结题优秀、良好、合格100%、80%、60%计分，没有等次的按合格等次计分；课题主持人、主研人员按100%计分，参研人员按10%计分。
	2
	1.5
	1
	0.6
最高0.6分
	需附开题、结题报告

	
	
	文章发表
及获奖
	发表与教育教学有关的业务文章按相应层次加分（不含获奖，二三作者按独著分值依次递减30%计分），提交时必须附“万方、知网、维普”网站的论文检索页；教育部、市教委、市教科院、市技装中心，县教委、教师发展中心（原教科所、技装中心）组织的论文评选获奖按相应层次加分（二三作者按独著分值依次递减30%计分）。
	1
	0.3
	0.2
	
	核心期刊算国家级，其他最高计省市级。

	4
	其他类
(最高1分)
	工作经历
	班主任任职一年及以上加0.5分，中层干部（含村完校）、村完校负责人任职一年及以上加0.8分，中小学校“校级领导”干部加1分。同一学年度或不同学年度既担任班主任又担任学校干部的可累计加分，超过1分的按1分计。任职未满一学年的不加分。
	须提供任职证明或一学年以上津贴发放明细

	说明：1.获奖级别及时间认定以发证单位印章为准〔乡镇党委政府、中心校、单设中学、集团总校表彰为校级；县委政府及县级部门、县教委为县级(其中，教师发展中心（原教科所、技装中心、成教中心）、教委科〈处〉室的表彰奖励按相应级别60%计分)；市委政府及市级部门、市教委为省（市）级（其中，市教科院、市教育评估院、技装中心、市教委处室的表彰按相应级别60%计分）……〕，凡提供的奖状或文件证明无“教育部、市教委、市教科院、市技装中心，县教委、教师发展中心（原教科所、技装中心、成教中心）、学校及乡镇党委政府”公章的一律不予认可；2.同一评奖事项同年度受到不同层次奖励的以最高获奖计分；3.各类别分值为该类奖项最高分值，该类加分超过该分值时只计最高分值；4.涉及等级奖的，根据对应分值按一等奖100%、二等奖80%、三等奖60%、优胜奖（优秀奖）40%计分；5. 征文、教学设计、案例评比（选）、课件评比（选）、优秀学员不加分，各级协会（学会）组织的论文评选均不加分；6.凡未经市县教育行政部门、教科研机构同意，自行组织、推荐的各类表彰、评比获奖一律不加分；7.所有教育成果均按次数（篇数）计分；8.校级教育成果加分最多不超过1分；9.本办法未尽事宜由县教委组织人事科解释。



